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栾川山水文苑 S7 地块方案设计承包合同补充协议
成本代码：2.3.1
合同编号：LCS7-QQ-037-B001
   甲 方: 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
        乙 方: 郑州市天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
签订日期: 2025 年 04 月08日
发包方（甲方）： 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
承包方（乙方）： 郑州市天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
鉴于：甲乙双方于 2023年 8月签订了合同编号为“LCS7-QQ-037”的《栾川山水文苑S7地块方案设计合同》（以下简称：原合同）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互谅互让的原则，就原合同服务内容达成如下补充协议，双方共同恪守。

一、原合同第5页7.1.2条本合同项下的设计费暂定总价金额为：人民币（大写）捌拾陆万玖仟陆佰壹拾壹元陆角壹分 ￥869611.61元（下称：合同总价款），其中，不含税金额为820388.31元，增值税率为6 %，税款为49223.30元。调整为设计费固定总价人民币（大写）壹佰壹拾柒万捌仟元￥1178000元。其中其中，不含税金额为1111320.76元，增值税率为6 %，税款为66679.24元
二、原合同第5页7.1.3合同设计费为固定综合单价包干、暂定总价。调整为固定总价包干。
三、因项目定位变化，产品升级需求，对 S7 地块二期方案进行重新设计变更内容及设计金额如下。 
经双方协商，对《栾川山水文苑 S7 地块方案设计合同》（原合同）方案产值进行调整： 
1、第一部分（西半部分）：一期 31#,36#,37#，38#,39#,50#,开闭所，p2#楼，地上面积计 56200.67 ㎡，方案单价 7 元/㎡，计 393404.69 元。此部分目前规划报批已完成，按合同正常执行。 
2、第二部分（东半部分）：二期23#,25#,26#,27#,32#,33#,35#,51#,P3,P4#楼，地上面积计64336.93 ㎡，方案工作进行至合同 70%，计单价 4.9 元/㎡，计 315250.96 元。此部分方案通过专家评审会，未办理规划证，按合同 70%结算。
3、针对第二部分（东半部分），进行规划方案调整重新设计费用、原二期设计方案剩余 30%和 原二期报建图部分等费用包干总价 47 万元。此部分费用增加至原合同中。 
4、基于第二部分（东半部分）的调整，原双方 2024 年 12 月 30 签订《栾川山水文苑项目 s7地块图纸修改设计费约谈》的约谈记录作废。 
综上，原设计合同结算费用加上新增调整部分，合计产1178655.65 元，即栾川山水文苑项 目 s7 地块方案设计产值及相关费用为 117.8 万元包干，双方权利义务及付款节点依原合同执行。
四、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，仍以原合同的约定为准；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的内容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

五、本协议经双方盖章后生效，一式捌份，甲方持伍份，乙方持叁份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

签约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代表人：

签署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



